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由于工作疏忽，有关网络投票时间的年份有误，原披露为：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15

：

00

至

12

月

21

日下午

15

：

00

。

"

现更正为：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0

日

下午

15

：

00

至

12

月

21

日下午

15

：

00"

，并为此而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向社会公众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要求，现再次将股

东大会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

时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1

日

9:30～11:

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0

日

下午

15

：

00

至

12

月

21

日下午

15

：

00

。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15

日；

3.

召开地点：汕头市珠池路

23

号光明大厦

B

栋本公司十楼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召

开本次会议的决定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6.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

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规则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详见附

2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8.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下午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②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会议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与万泽集团以现金置换资产及委托管理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详细资料详见

2011

年

12

月

6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公司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明书、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

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但须写明股东姓名、 股东帐

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

2.

会议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16

日和

19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半；下午

3

时至

5

时。

3.

登记地点：汕头市珠池路

23

号光明大厦

B

栋九楼本公司办公室。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的在股

权登记日的持股证明、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电话：

0754- 88857179

；

2.

传真：

0754-88857179

；

3.

联系人：蔡岳雄、方旭如

4.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附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参加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在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的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请列明授权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表决投票的“同意”、

“反对”、“弃权”的明确指示）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附

２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

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３４

万泽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３４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如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表决，请选择总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

元。

议案

编号

议案

申报价格

（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与万泽集团以现金置换资产及委托管理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议案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ｄｄｈ／ｚｘｄ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

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

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ｄｄｈ／ｚｘｄｔ／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获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司依据资产评估结果、通过

挂牌方式转让所持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基金”）

１００％

股权中的

５１％

（仍保留

４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华夏基金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股

权及修改章程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号），核准公司将所持华夏基金

５１％

的股权转让

给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完成

后，华夏基金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２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３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１０％

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０％

５

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６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华 夏 基 金 将 根 据 上 述 批 复 依 法 办 理 相 关 股 权 的 变 更 手 续 （其 中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尚需办理外商投资的相关程序），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公司

将不再并表华夏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电话、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永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经过讨论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

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ＬＥＤ

业务扩产的议案。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限公司受让参股子公司苏州工

业园区多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外方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限公司受让

参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多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外方股东部分股权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该投资事项预案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目前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投资概述

１

、投资的基本情况

基于整体规划和战略考虑，公司决定：

（

１

）对公司原

ＬＥＤ

业务（包括

ＬＥＤ

颗粒生产和直下式

ＬＥＤ

背光模组生产）进行扩产。

（

２

）为了进一步适应客户需求、更好的服务客户占领市场，本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

贷款增加对

ＬＥＤ

颗粒生产线及

ＬＥＤ

背光源生产线的投入，公司目前

ＬＥＤ

颗粒产能为年产

１０

亿颗， 直下式

ＬＥＤ

背光源生产线产能为

１５０

万套。

公司本次扩产新增

ＬＥＤ

颗粒年生产能力

２０

亿颗， 新增

ＬＥＤ

直下背光模组年产能达到

３００

万套。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ＬＥＤ

业务扩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公司

ＬＥＤ

业务扩产的具体事务。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

２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扩产投资项目为本公司实施。

公司

ＬＥＤ

扩产投资所需资金为

１

亿元， 其中设备投资为

８５００

万元， 房屋投资为

５００

万

元，流动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本次扩产项目达产后预计将新增加年均营业收入为

６０

，

０００．０

万元，年均实现净利润将新

增加

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以上数据为项目计划书的市场分析，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保证，未

来业绩能否实现取决于内外多种因素及公司管理层的努力）。

三、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由本公司全额投资，无投资合同。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目的：

１

、根据市场开拓及客户的反馈情况，公司生产的

ＬＥＤ

背光源市场需求旺盛，使得公司目

前产能紧张。

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东魁照明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照明灯具产品中，所需

ＬＥＤ

颗粒主

要从公司采购，根据苏州东魁照明有限公司的反馈，其市场前景较好，对公司

ＬＥＤ

颗粒产能提

出进一步要求。

存在的风险：

公司虽在

ＬＥＤ

系列产品上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但其对于本公司而言属于新技术、新产品，

存在一定的技术、质量和市场风险。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增加投资，将对公司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公司长期以来对投资项目已经形成了有

效的管理模式，公司将强化管理力度，保证对扩产实施有效的管控。

因此，本次投资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限公司

受让参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多尼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外方股东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本次股权受让的基本情况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限公司受让参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多尼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外方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东山精密”）出资

１４４０

万元受让本公司参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多尼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尼光电”）外方股东沈育浓持有的多尼光电

１２％

股权。所需资

金由香港东山精密自筹解决。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限公司受让参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多尼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外方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香港东山精密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受让事宜。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３

、本次股权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介绍

１

、沈育浓， 台胞证号：

０３２２９０＊＊

，沈育浓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

Ｙ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雍盛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香港，该公司与本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３

、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ＳＩＡ

）

ＰＴＥ ＬＴＤ

【三联绿色能源（亚洲）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新加坡，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多尼光电基本情况

公司参股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多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外方股东沈育浓先生和

本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展业路

１８

号

Ａ１５０１

。 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

ＬＥＤ

芯片，销售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

多尼光电的股权结构为外方股东沈育浓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多尼光电总资产为

２４４

，

９１３

，

３６５．１６

元、 净资产为

２４７

，

０１２

，

６２２．８６

元（未经审计）（多尼光电应交税费为负数）；由于多尼光电处于产品的试生产及市场开

拓阶段，故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多尼光电未产生销售收入。

四、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增强多尼光电行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以及根据本公司与沈育浓共同投资设立

多尼光电之时签署的 《合资经营合同》

６．９

条规定： 对于向该合同中所载明的特定方（

Ｙ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ＳＩＡ

）

ＰＴＥ ＬＴＤ

为该合同中规定的

特定方）， 任何一方皆可在通知另一方之后将自己拥有的部分或者全部公司权益转让于该合

同载明的特定方，则任何一方在此同意该转让并对该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跟随权。

多尼光电外方股东沈育浓先生决定将其所持有的多尼光电的部分股权共计

４３％

，分别作

以下转让：

１

、

Ｙ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雍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３２４０

万元受让沈育浓所

持有的多尼光电

２６％

股权。

２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Ｄ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ｐ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香港东山精密联合光电有

限公司）以人民币

１４４０

万元受让沈育浓所持有的多尼光电

１２％

股权。

３

、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ＳＩＡ

）

ＰＴＥ ＬＴＤ

【三联绿色能源（亚洲）贸易有限公司】

以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受让沈育浓所持有的多尼光电

５％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多尼光电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转让前 转让后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３０％

沈育浓

７０％ ２７％

Ｙ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６％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Ｄ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ｐ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

１２％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ＳＩＡ

）

ＰＴＥ ＬＴＤ

———

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五、本次股权受让的定价原则

本次股权受让的定价原则为：以多尼光电注册资本金为基础，以及考虑到

①Ｙ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ＧＲ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ＳＩＡ

）

ＰＴＥ ＬＴＤ

曾对多尼光电专利申请人

沈育浓在专利开发阶段给予较多的资金支持；

②

多尼光电在今后业务拓展中，需要充分利用

本公司的业务平台。 鉴于以上两点因素，经各方协商确定。

六、本次股权受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股权受让，符合多尼光电经营发展的需要，将进一步优化多尼光电股东结构，为

拓宽多尼光电的融资渠道奠定基础。同时将延伸本公司

ＬＥＤ

产业链，进一步提升

ＬＥＤ

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七、备查文件目录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五

证券简称：

S

仪化 证券代码

:600871

编号

:

临

2011－027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在近一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保荐机构将协助制定本公司股改方案并

出具保荐意见书）。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3

、

7.4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

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

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1－054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签订混合动力汽车用电池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

（卖方）与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买方）签订了共计

4000

条电池模组销售合同

(

计

200

台套混合动力汽车用电池

),

本批电池由日本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生产提供。

2011

年

4

月

30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科霸汽车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日本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正式完成交割。

2011

年

5

月

-12

月，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累计完

成产销量

28,350

台套混合动力汽车用镍氢动力电池， 主要销往国际大型车厂。 此次湘南

Corun Energy

株式会社电池与国内汽车企业实现首次合作， 对公司混合动力电池在国内市场

的开拓与推广有重要意义。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1-33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属下电厂上网电价调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接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提高燃煤电厂上网电价的通知》

(

粤价

[2011]283

号），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南方电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1]2618

号）规定，广东

省物价局决定从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 对公司属下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有限公司、广

州东方电力有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

公司

1

、

2

号机组的上网电价在现行基础上提高

2.3

分

/

千瓦时

(

含税，含脱硫，下同

)

。 调整后

的上网电价具体如下：

广州珠江电力有限公司

0.5012

元

/

千瓦时

广州东方电力有限公司

0.5406

元

/

千瓦时

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

0.4918

元

/

千瓦时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

1

、

2

号机组

0.5210

元

/

千瓦时

广州珠江电力有限公司、广州东方电力有限公司已安装并运行脱硝装置，在经省级环

保部门验收合格后，可向广东省物价局申请脱硝电价，电价标准为

0.8

分

/

千瓦时。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15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12

月

13

日刊登了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1-010

），现对该公告首页

"

重要内容提示

"

补充公告如下：

原文为：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30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白沙大道

22

号丰林集团三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补充为：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1: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白沙大道

22

号丰林集团三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特此补充。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1-044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法人购买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我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接

到深圳市鹏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

鹏盈投资

"

）的通知，鹏盈投资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买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深圳市鹏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鹏盈投资

"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部投

资

"

）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而东部投资也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

深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部集团

"

，东部集团持有我公司

31.31%

的股份。 ）的控股股东，

持有东部集团

51%

的股份。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鹏盈投资购买公司股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拟通过增持股份分享投

资收益。

鹏盈投资计划自首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择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鹏盈投资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4%

。 本次增持前，鹏盈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

五、本次增持股份价格：

平均价格约为

6.11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增持计划，鹏盈投资拟自首次购买公司股份之日起

12

个月内，择机增持不超过本

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未设定其它实施条件。

八、公司控股股东东部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企业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8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10:00

在珠海市昌盛路

155

号

9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

司董事局，会议由董事局主席袁小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名，所持股份

262,277,84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及变更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62,277,84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深圳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作投资珠海华耀商贸发

展有限公司的议案》。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物业管理

服务公司关联公司回避了该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5,195,882

股，反对

3,889,878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93.41%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62,277,84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1-023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波动核查及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

经征询，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第二、第三大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

息。

●

公司最大单一股东当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未来三个月内是否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

的事项正在核实之中。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1

年

12

月

12

日、

12

月

13

日、

12

月

14

日）收盘

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截至目前为止，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第二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和第三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的敏感信

息，在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应披露而未披露、可能

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之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申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最大单一股东当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未来三个月内是否有影

响公司股票价格的事项正在核实之中外。 截止到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公司第二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第三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

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鉴于公司最大单一股东当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未来三个月内是否有影响公司股票价

格的事项正在核实之中，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停牌一天。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94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2011

年

12

月

15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2011

年

12

月

14

日

15:00-2011

年

12

月

15

日

15:00

。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4．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对象：

（

1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

人，代表股份数

358,770,919

股，占公司总股数

的

41.53％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数

304,304,191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35.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数

54,466,7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0％

。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表决结果

如下：

1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信银行潍坊

分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770,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

；

反对

1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安丘

支行申请

1,000

万元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770,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

；

反对

1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

、《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公

司借款

16,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770,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

；

反对

1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3％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

、审议《山东海龙置业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潍坊分行

18,

000

万元人民币、民生银行潍坊分行

4,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18,44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5％

；

反对

1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潍坊市投资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相关

规定，需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5

、《海阳港务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潍坊市投资公司借款

8,000

万元

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18,446,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5％

；

反对

1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潍坊市投资公司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相关

规定，需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易朝蓬 陈坚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